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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循环发展与新能源材料产业的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发挥在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中的引领作用，履行中国环保企业的绿色使

命，探索政企联合共建青海循环经济模式，生态利用盐湖资源，推动公司以海西州

为基地发展资源循环与新能源材料产业，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与海西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基于组合优势、实现共赢的原

则，于 2016年 9月 27日签署了《海西州人民政府、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循环

发展与新能源材料产业的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次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需要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待签署正式协议之后，根据投资金额的情况提交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方介绍 

青海海西州位于青海的西部，占地约 30万平方公里，是青藏高原重要的工业区

域，是中国西部“一带一路”战略位置上的连接东西、承接南北、四省通衢的“大

陆桥”，拥有柴达木盆地国家循环经济试验区，拥有青海盐湖等丰富的资源，具有发

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材料新兴产业的良好优势。海西州把循环发展、生态开发作为

未来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主抓手，把发展退役飞机、报废火车等各种城市矿产开



采利用作为重要项目，探索生态生产生活联动发展途径，努力走出一条循环发展的

海西路子。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同意以乙方（及其关联企业）为投资主体，对海西州州域工业与城乡一

体化实施循环发展的打包规划与生态治理，按照生态生产生活的发展途径，站在“国

际化、高标准、可持续”的世界高度，按照“全境生态设计、技术化处理、集约化

发展、产业化运营、环保云管控”的生态打包治理思想，推动开发与生态融合、产

业与生态融合、消费与生态融合，形成生态优先、循环发展、产业绿色的发展大格

局。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对海西州州域工业与城乡进行垃圾分类、环卫清运、垃圾处理、污染治理、

水体水道治理、智慧平台等整体规划与打包建设； 

（2）投资建设退役飞机、报废火车、报废汽车等典型资源的绿色循环利用示范

基地； 

（3）积极利用盐湖资源与太阳能资源，以盐湖资源生态开发为基础，投资发展

锂资源为主体的动力新能源材料，积极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努力建设世界核心的

新能源材料基地； 

（4）积极推广储能电站与新能源汽车，打造新能源微网与新能源绿色消费体系； 

（5）投资建设工业废物的处理基地，推行河道湖的改造、污染治理、水体治理

等河道湖泊的整体治理，参与污水厂、垃圾处理站（场）的运营与建设； 

（6）参与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试验区的各类循环经济产业建设； 

（7）积极推行“互联网+循环发展”的新模式，建设海西绿色云，推动生产、

生活、生态与社会融合的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绿色产业的信息化与规模化； 

（8）积极参与海西州人才建设与青藏高原新农村建设，包括设立人才教育基金，

推动各类人才培养、特困助学与人才引进； 

（9）积极参与循环经济产业基金与新能源产业基金的发起与建设。 

2、甲方全力支持乙方在海西州大发展，把优势资源与优惠政策向乙方集中，努

力将乙方打造成为海西州循环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推动乙方在海西州的工业与



城乡一体化循环发展打包治理的快速实施与模式推广，形成有世界竞争力的绿色发

展模式。 

（1）推动乙方为主体实施海西州的工业与城乡一体化循环发展打包治理的总规

划与建设实施，积极开展相关项目的规划和环境评价，积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推

动相关项目快速实施； 

（2）推动退役飞机、报废火车等相关典型项目的尽快实施，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3）推动乙方以生态利用盐湖资源发展锂盐为代表的动力新能源材料项目实

施，努力打造新能源材料核心制造基地； 

（4）推动太阳能光伏、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消费等各种绿色发展项目在海西

的试点与实施，探索海西全域绿色发展的模式； 

（5）对本协议约定的各类项目，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努力降低各类项目的营商

成本，打造有成本竞争力的制造体系； 

(6)推动乙方参与全州范围智慧云、绿色云平台建设，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与

社会相融合的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全州绿色发展信息化； 

(7)积极支持乙方与国内外环保领域优势企业展开国际合作，聚集国际国内技

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共同推动海西州绿色发展走向世界； 

(8)优先推动乙方参与海西生态城乡治理工程建设，包括盐湖生态开发与治理、

污水厂垃圾站运营、污泥处理、江河、湖泊与渠道水体治理等生态治理工程。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展“一带一

路”区域战略性布局的重要举措。双方以政企合作模式，积极对海西州州域工业与

城乡进行垃圾分类、环卫清运、垃圾处理、污染治理、水体水道治理、智慧平台等

整体规划与打包建设。通过海西州政府的政策和战略资源支持，迅速推动公司退役

飞机拆解利用循环产业基地的建设，建设城市矿山产业的资源保障体系与深度处理

体系，将完善公司资源回收利用产业链在西部地区的布局，固化公司循环产业链的

核心竞争力；另外，以青海为主的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太阳能资源，公

司计划以盐湖资源生态开发为基础，投资发展锂资源为主体的动力新能源材料，建



设世界核心的新能源材料基地，具有广阔的产业前景，满足公司布局新能源材料业

务的战略资源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能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核

心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属于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实施进度、项目情况等因素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待签署正式协议之后，根据投资金额的情况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同时，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备查文件： 

《海西州人民政府、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循环发展与新能源材料产业的战

略合作协议》 




